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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广会专字[2017]G17002360039号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贵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

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保证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贵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

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上述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

施审核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取有关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审核证据。

选择的审核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还包括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所依据标准的适当性作出评价。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

鉴证意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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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6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的规定编制，该专项报告关于贵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

符。 

本专项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

专项报告作为贵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附件：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6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冯琨琮 

                                                                                        中国注册会计师：林恒新 

中  国                            广  州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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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2016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  项  报  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201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981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华鹏飞现

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21,67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9.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205,865,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7,148,185.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8,716,815.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8月16日全部到位，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所验证，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2012】第12000440126号《验资报告》。 

2、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

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向杨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414号）核准，公司向杨阳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韩伟业”）100%的股权。公司向杨阳发行31,693,306股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所持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61%股权；公司向新疆中科福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发行12,812,187股股份购买其所持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9%股权；同时非公开

发行股票不超过17,057,941股股票用以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5年7月27日，根据公司与珠海安赐互联柒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安

赐互联捌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前海宏升融创股权投资合伙企（有限合

伙）、厦门时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协商确定的发

行价格为20.02元/股，发行数量为17,057,941股，合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41,499,999.88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811,320.7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7,688,679.13元。广东正中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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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广会验字[2015]G15002420065 号《验资报告》。 

（二）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加：累计利息
收入扣除手续

费净额 

减：以前年度
已使用金额 

本年使用金额 

期末余额 直接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 
购买股权 补充流动资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78,716,815.00 2,944,908.14 169,996,051.96 2,209,930.00 6,142,215.73 - 3,313,525.45 

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资金 327,688,679.13 32,678.21 327,588,700.31 132,657.03 - - - 

1、2012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2016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78,348,197.69元，其中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91,359,395.50元（包括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5,000,200.00元）；补充流动资金15,246,586.46元；将终止“深圳华鹏飞物流中心扩建项

目”的结余募投资金中的54,000,000.00元用于对苏州赛富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以超募资金11,888,400.00元支付杨阳所持有博

韩伟业的股权款；将“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结项资金5,853,815.73元支付杨阳持有博韩伟业的股权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

专户的期末资金余额相符。 

2、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资金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2016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直接投入项目运用的募集资金327,721,357.34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专户的期末资金

余额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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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格式》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

储制度。2012年9月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保荐机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和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笋岗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华鹏飞物流

有限公司作为苏州华鹏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会同公司、保荐机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541号、证监许可【2014】542号文核准，恒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业务进行整合，恒泰证券保荐

业务及相关资产和人员由恒泰长财承接。根据以上情况，恒泰长财接替恒泰证券履行对华鹏飞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职责。据此，公司于2014年7月23日与恒泰证

券、恒泰长财签署了《关于更换保荐机构之三方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华鹏飞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变更为恒泰长财。根据《三方协议》的约

定，公司于2014年9月4日与恒泰证券、恒泰长财以及相应专户开户银行另行签订了新的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向杨阳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14号），核准深圳市华鹏飞现代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057,941 股股票

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及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6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3,313,525.45元。募集资金

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单位：人民币元)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002468601800010 65.3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0270188000067919 3,221,817.7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笋岗支行 755903314310808 4,979.6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44201503500052527414 86,662.7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44201503500052559327   - 

合计 3,313,525.45 

三、本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深圳华鹏飞物流中心扩建项目终止的原因是： 

（1）深圳华鹏飞物流中心扩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项目实施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

街道南坑社区周边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已不适合公司继续扩建仓储基地的实施，因此公司适时

推迟了项目投入进度，以便寻找其他替代场所。公司本年正积极在周边地区寻找合适的地点，

并已有意向在东莞市进行仓储基地的扩建。 

（2）目前，国家鼓励传统运输、仓储企业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服务，建设第三方供应链

管理平台，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供应链计划、采购物流、入厂物流、交付物流、回收物流、供应

链金融以及信息追溯等集成服务。鉴于“深圳华鹏飞物流中心扩建项目”的客观环境和可行性

发生了变化，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新趋势，积极调整战略方针，通过并购等资本手段

加大公司外延式扩张力度，致力于将公司打造为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供应链平台。公司围绕上述

战略方针，为了使闲置募集资金能够产生最大效益，公司决定终止“深圳华鹏飞物流中心扩建

项目”，并将终止该项目的结余募投资金（含利息）约计56,572,526.42元（最终以实际转出日

的资金余额为准）中的54,000,000.00元用于对苏州赛富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

其余资金（含利息）作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苏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不再实施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1）仓库和办公楼等基础设施建施已完成并投入使用。项目投入运营后，陆续合作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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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存在分布较为分散，发货多为小批量、多批次和收货区域分散的特点。公司综合分析后，考

虑增加与外协单位的合作，将原先购买物流运营车辆的战略规划更改为使用外协车队进行物流

承运，减少对物流营运设施的投入，以满足上述业务发展的需求，且可以降低因此产生的使用

自有车辆集配难度大的问题，也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投入成本，达到稳健经营的目

标。 

（2）母公司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已购置能满足经营需求的物流营运设施

及辅助配套设施，公司可充分利用母公司的现有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合理控

制投资规模和提高现有资产的使用效率。 

（3）公司根据目前物流行业的发展形势调整了发展计划及战略，致力在苏州集中精力发

展现代物流仓储业务，完善公司的产业结构布局。 

（4）综上原因，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本项目的全部结余资金约计

12,515,871.71元（最终以实际转出日的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结项的原因： 

公司已分别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信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价的议案》，

已对该项目进行结项。 

公司已按募集投资计划进行项目投入，对募集投资计划所涉及的项目已完成配置，“信

息化系统改建项目”原计划在采购国外信息系统软件及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开发，但是随

着我国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国产信息系统软硬件性价比不断提升，公司从整体战略和成本管

控角度出发，在保证实现项目整体目标的基础上，放弃了进口信息系统软硬件的采购，进而配

置了性价比较高的国内相关产品，因此在保障实现信息化管理的阶段目标前提下，节省了该项

目的资金投入，结余了部分募集资金。结合公司的发展计划，公司从稳健经营，合理控制投资

和经营风险，提高现有资产使用效率等因素综合考虑，决定该项目予以结项，公司拟将本项目

的全部结余资金约计5,829,024.54元（含利息）（最终以实际转出日的资金余额为准）全部作

为收购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自筹资金对价支付给博韩伟业（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杨阳女士。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3年8月2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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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超募资金中的1,1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6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

发表同意意见。2014年2月11日，公司归还暂时性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100万元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发布《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公告》。 

2014年2月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超募资金中的1,1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6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

表同意意见。2014年8月12日，公司归还暂时性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100万元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发布《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公告》。 

2014年8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超募资金中的1,1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6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发

表同意意见。2015年1月21日，公司归还暂时性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100万元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发布《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公告》。 

2015年1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超募资金中的1,1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6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已对议案

发表同意意见。2015年7月21日，公司归还暂时性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100万元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发布《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公告》。 

2015年9月9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

组自筹现金对价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1,188.84万元及利息收入用于

支付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博韩伟业100%股权而向杨阳支付的第一期现金对价，剩

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最终以实际转出日的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6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的情况见上述第（一）点的说明。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2年9月9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募集资金2,500.02万元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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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7月31日苏州物流中心项目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投入及

置换情况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广会所专字 [2012]第

12000440138号”鉴证报告。 

（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2016 年度，公司不存在用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六）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2016年度，公司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详见上述第（一）点的说明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6年度，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披露完整，不存在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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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871.681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9.83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698.88021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641.8361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8.67%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深圳华鹏飞物流

中心扩建项目 

是 9,390.00 3,904.3319 - 3,904.3319 100.00% 已终止 118.59 不适用 是 

苏州物流中心建

设项目 
是 5,718.84 4,485.5439 200.00 4,485.5439 100.00% 已终止 228.11 不适用 是 

信息化系统改建

项目 
是 1,574.00 1,063.12035 20.993 1,063.12035 100.00% 已终止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16,682.84 9,452.99615 220.993 9,452.99615      

超募资金投向  

支付的购买博韩

伟业 100%股权

的部分现金对价 

是 - 1,188.84 28.84 1,188.84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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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1,188.84 28.84 1,188.84      

合计 
  10,641.83615 249.833 10,641.8361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深圳华鹏飞物流中心扩建项目、苏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和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

均结项。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的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三）的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四）的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五）的说明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六）的说明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  2015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自筹现金对价的

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 1,188.84 万元及利息收入用于支付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博韩伟业 100%股权而向杨阳支付的第一期现金对价，剩

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最终以实际转出日的资金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七）的说明 

注：公司已分别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再实施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同意对苏州华鹏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不再实施部分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结项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苏州华鹏飞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的结余资金为 17,686,437.30 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工程款 5,170,565.59 元后，本项目结余资金

额为 12,515,871.71 元。尚未支付的工程 5,170,565.59 元为应付的工程质保金款项，本期支付 200 万元，剩余的款项待质保期结束时再行支

付。本期本报告将该部分工程质保金款项（不含利息）的金额计入调整后投资总额和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中，即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4,485.5439 万元中包括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尚未支付的 317.0566 万元（不含利息）的工程质保金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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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2,768.8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2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772.1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支付的购买博韩伟

业 100%股权的部

分现金对价 

否 32,768.87 32,772.14 13.27 32,772.14 100.00% 
2015 年 7

月 
12,718.27 否 否 

合计  32,768.87 32,772.14 13.27 32,772.14 1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博韩伟业未完成盈利承诺的主要原因：1、随着物流行业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新型第三方物流及跨地物流的进

入，对传统物流快递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博韩伟业的运营项目受到影响。2、面对移动医疗项目短时期

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博韩伟业积极拓展第二、第三市场平台，在教育、能源、安全、运营服务外包等方面进行

合作整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以沈阳为中心的研发基地，创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模式。由于在第二

市场布局还没形成完善的生态链，尚需进一步市场挖掘，品牌推动，故造成在运营服务外包项目中发生了部分

项目延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因本年度投入金额 13.27 万元使用了账户中的利息，故调整后投资总额 32,772.14 万元大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32,768.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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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增资及收购苏

州赛富科技有

限公司的股权 

深圳华鹏飞

物流中心扩

建项目 

5,400.00 - 5,400.00 100.00% 2015 年 1 月 1,545.31 否 否 

支付的购买博韩

伟业 100%股权

的部分现金对价 
超募资金 1,188.84  28.84 1,188.84 100.00% 2015 年 7 月 

12,718.27 

否 否 

支付的购买博韩

伟业 100%股权

的部分现金对价 

信息化系统

改建项目 
585.381573 585.381573 585.381573 100.00% 2015 年 7 月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深圳华鹏飞

物流中心扩

建项目 

273.071475 - 273.07147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苏州物流中

心建设项目 
1251.587171 - 1251.58717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8,698.880219 614.221573 8,698.880219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报告三、（一）和（二）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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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赛富科技未完成盈利承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放弃供应链传统业务而转型成供应链大数据风控服

务 saas 平台，原有传统业务大幅下降，新兴业务虽大量签约，但还未形成足够业务贡献。 

2、博韩伟业未完成盈利承诺的主要原因：1、随着物流行业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新型第三方物流及

跨地物流的进入，对传统物流快递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博韩伟业的运营项目受到影响。

2、面对移动医疗项目短时期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博韩伟业积极拓展第二、第三市场平台，在教

育、能源、安全、运营服务外包等方面进行合作整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以沈阳为中心的

研发基地，创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模式。由于在第二市场布局还没形成完善的生态链，尚需进一

步市场挖掘，品牌推动，故造成在运营服务外包项目中发生了部分项目延期。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关于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广会专字[2017]G17002360039号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